
海 东 市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东府复决字〔2023〕9 号

申请人：青海**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 公司董事长

住所地：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互北路**号

被申请人：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袁林 管委会主任

住所地：海东市平安区中关村东路 8 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8 日作出的《海东工

业园区管委会关于撤销〈青海**工贸有限公司土地置换及附

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东工管〔2023〕8 号）不服，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

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关于撤销

〈青海**工贸有限公司土地置换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

（东工管〔2023〕8 号）（以下简称《撤销决定》）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撤销决定》中案涉的《青海**工贸

有限公司土地置换及附着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

议》）的行政协议纠纷案件正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诉

讼过程中，该《补偿协议》的合法性认定应由人民法院依法



认定。目前，省高院已经就《补偿协议》约定的置换土地条

款性质的认定问题将该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有义务就《补

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并作出认定。在司法机关未作出相应

认定前被申请人不应对该《补偿协议》的合法性效力定性继

而进行撤销。

二、根据行政行为“行为法定”原则，撤销权并不属于

行政机关实施的变更、解除行政行为的行政优益权范畴，同

时被申请人认为的合同无效的撤销理由不属于胁迫、欺诈、

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法定可撤销事由。因此该《撤销决定》

涉及的被申请人行使的撤销权于法无据。

三、该《撤销决定》所谓《补偿协议》合同无效的认定

不属于法定可撤销理由，该《撤销决定》的撤销理由，依据

错误。

四、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是一年，相关事实

自《补偿协议》作出之日被申请人就已知晓。被申请人已经

不再享有撤销权。

五、《补偿协议》双方达成的置换土地、支付补偿款，

是互助县政府委托原互助县国土资源局丈量、委托评估机构

评估后，经被申请人审批确认的结果，申请人在土地征收过

程中配合进行相关的丈量、登记工作，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行为，且《补偿协议》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第三人

经过多次协商谈判的合意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有据可循、有法可依。第



一，2016 年青海省审计厅对于海东工业园区临空经济综合建

设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并出具了专项报告。该报告指出：

申请人涉嫌以高估冒算等手段骗取大额拆迁补偿资金，审计

厅已将该问题报省政府，并将相关问题移交省纪委查证落实

后依法进行处理。另根据 2016 年海东市公安局就青海安德

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对相关当事

人的询问笔录等证明：案涉评估报告事实依据不足，故海东

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补偿协议》存

在严重瑕疵。第二，土地置换须经过政府自然资源部门依法

审批，虽然案涉《补偿协议》约定了 85.21 亩土地置换，但

根据相关材料证实申请人无土地权属证明，未进行土地审批，

无土地置换行政职权，被申请人超越职权处置土地，故认为

《补偿协议》无效。

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不正确。第一，被申请人具有行

政优益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 16 条：“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

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

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规定，行

政机关具有撤销行政协议的权利；第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

院（2022）青行终字 71 号《行政裁定书》确认被申请人具

有行政主体资格，具有撤销权，且《行政裁定书》是 2022

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至今仍在一年期间内，故被申请人行

使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



三、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向申请人、海东工业

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送达了《关于撤销申请人土地置换及

附着物补偿协议》的通知，青海省海东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5 日提交了《回复意见》，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6 日提交了《申辩书》《补充申辩意见》，被申

请人认为申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同时被

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了《申辩复核意见书》，故被申请

人作出《关于撤销申请人土地置换及附着物补偿协议》程序

合法。

经审理查明：2010 年 12 月 30 日青海省人民政府设立海

东工业园区（青政办函〔2010〕261 号），2011 年 5 月 30

日互助县国土资源局与青海省海东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签订《海东工业园区曹家堡临空综合经济委托征地协议

书》，期间互助县临空经济园区协调领导小组委托第三方就

申请人资产进行评估。2013 年 11 月 27 日，经被申请人专题

会议研究通过后申请人与青海省海东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签订了《申请人土地置换及附着物补偿协议》，协议

约定：1.经丈量确认申请人拥有土地 85.21 亩，土地及地上

附着物评估价合计为 7024.8215 万元；2．海东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在高寨镇甘沟以东物流中心范围内，为

申请人同等地价同等面积置换 85.21 亩土地，申请人已支付

土地款 398.7828 万元、土地出让手续费用 255.6300 万元，

合计 654.4128 万元；3.海东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给申请人

增补 3 年银行利息 270万元、增补 3 年（2011 年—2013 年）



员工工资总额的 60％计 901.152 万元，以及资产评估费

13.2990 万元，以上总计补偿款为 7554.8597 万元，双方约

定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付清。实际补偿款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全部付清，但至今未办理用地手续。

2016 年 1 月 5 日申请人以办理置换土地使用权证、逾期

付款利息、员工工资问题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经海东市中级

人民法院、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申请

人撤诉。2021 年 8 月 31 日以继续履行合同、置换土地、赔

偿损失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申请人上诉，青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4 日作出撤销裁定、发回重审，

现该案正在审理中。2023 年 3 月 8 日被申请人作出《撤销决

定》，申请人不服该决定，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撤销

《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程序是否合法。

一、主体不适格。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严格依

据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

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的

规定，有权征收土地的主体应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而被

申请人作为海东工业园区管理机构，既无权作出土地征收决

定，也无权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因此对征收过程中签订的协

议也无权作出撤销的决定；



二、程序不当。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青行终 6

号《行政裁定书》明确审理行政协议案件，首先应对协议是

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相应案件人民法院正在审理阶段，在

人民法院确定协议效力前，当事人及其他机关不应对协议作

评价。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8 日作出的《海东工业园

区管委会关于撤销〈青海**工贸有限公司土地置换及附着物

补偿协议〉的决定》（东工管〔2023〕8 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东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8 月 8 日


